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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及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暨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拟出资6,000万元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北京高科国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最

终名称以工商部门核准为准）及上海观臻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最终名

称以工商部门核准为准）。 

● 上海观臻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出资1,000万元人民币与北京高科国融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出资5,000万元人民币共同设立上海观臻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最终名称以工商部门核准为准）。 

● 本次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 

● 本次投资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投资金额未超出

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对外投资概述  

1、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业务拓展和战略发展的需求，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中国高科”）拟在北京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北京高科国融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科国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6,000万元；在上海投资

设立全资子公司上海观臻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观臻”），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500万元。 

2、设立投资基金合伙企业的基本情况 

为加快公司战略转型进度，充分发挥公司投资控股平台的作用，公司全资子

公司上海观臻出资1,000万元人民币与公司全资子公司高科国融出资5,000万元人

民币共同设立上海观臻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观臻基

金”），作为公司搭建股权投资与并购重组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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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董事会审议情况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全体董事一致表决

通过。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

投资金额未超出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此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拟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1、拟定公司名称：北京高科国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最终名称以工商部门核

准为准） 

注册资本：人民币 6,000 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1 号院 8 号楼 3 层 A304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技术咨询；经济贸易咨询；销售电子产品、

通讯设备、建筑材料（最终范围以工商部门核准为准） 

2、拟定公司名称：上海观臻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最终名称以工商部

门核准为准） 

注册资本：人民币 5,500 万元 

注册地址：上海市嘉定区福海路 1011 号 3 幢 B 区 1315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管理，投资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资产

管理，实业投资，财务咨询，会务服务（最终范围以工商部门核准为准） 

股东结构及出资方式：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总额（万元） 
出资比例 

(%) 
出资方式 资金来源 

1 中国高科 6,000 100 货币 自有资金 

2 中国高科 5,500 100 货币 自有资金 

三、合伙企业（观臻基金）情况  

拟定名称：上海观臻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普通合伙人：上海观臻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北京高科国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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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观臻”将担任投资基金的管理人，为本基金提供日常运营及投资管理

服务。 

观臻基金期限：五年，可延长 

观臻基金注册资金：人民币1亿元 

观臻基金经营范围：从事对未上市企业的投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专营专项规定办理。 

观臻基金决策机制/运营模式：基金将成立投资决策委员会，由投资决策委员

会对基金的全部投资决策作出决定，基金的日常事务由基金管理团队负责。 

四、合伙企业（观臻基金）协议主要内容 

a) 合伙企业名称：上海观臻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b) 经营范围：从事对未上市企业的投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

及相关咨询服务。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专营专项规定办理。 

c) 期限：五年，届满时可延长。 

d) 普通合伙人：上海观臻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 有限合伙人：北京高科国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f) 出资：普通合伙人上海观臻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出资认缴1,000万

元，首期出资1,000万元，有限合伙人北京高科国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认

缴9,000万元，首期出资5,000万元。 

g) 合伙事务执行：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 

h) 执行事务合伙人的除名及更换：均应当通过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之后方可

决定执行事务合伙人的除名及更换。 

i) 入伙：新合伙人入伙，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入伙的新合伙人与原

合伙人享有同等权利，承担同等责任。 

j) 退伙责任承担：普通合伙人退伙后，对基于其退伙前的原因发生的合伙企

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五、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可能面临政策风险、管理风险、财务风险、法律风险

和市场风险等相关的风险。 

对外投资设立基金合伙企业可能面临未能募集到足够的资金以确保设立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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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险；存在未能寻求到合适的投资标的的风险；存在因决策失误或行业环境发

生重大变化，导致投资后标的企业不能实现预期效益的风险。 

六、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此次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契合公司愿景，符合未来发展方向，有助于

开拓新业务加速公司战略转型。 

投资设立观臻基金后，将逐步成立各类子基金，投资方向符合公司现有及未

来业务发展方向，符合公司长远发展。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2、合伙企业协议。 

 

特此公告。 

 

 

 

      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 年 4 月 30 日   


